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注销未申请2021年度校验
医疗机构的通知

各有关医疗机构：
根据《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》（卫医政发〔2009〕57号）第十条的规定，我委决定对限期内仍未申请补办2021年度校验手续的22家医疗机构，予以注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以上被注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22家医疗机构均不得从事诊疗活动，违者将依法查处。

附件：朝阳区2021年度校验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注销名单
 

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7日          







朝阳区2021年度校验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
注销名单
	1
	北京希恩派医疗美容诊所

	2
	北京万达行医疗美容诊所

	3
	北京日坛诊所

	4
	北京元益诊所

	5
	北京惠河苑诊所

	6
	北京圣释中科诊所

	7
	北京民众体检门诊部

	8
	北京惠仁康门诊部

	9
	北京凡月医疗美容诊所

	10
	北京美丽嘉医疗美容诊所

	11
	北京立水桥诊所

	12
	北京延世医疗美容门诊部

	13
	北京景运口腔诊所

	14
	北京维尔口腔医院有限公司小营口腔门诊部

	15
	北京德美诊联知语城医疗美容诊所

	16
	北京誉诚口腔门诊部

	17
	北京李玉英内科诊所

	18
	北京朝阳天元弘道康复诊所

	19
	北京天益康内科诊所

	20
	北京美邻康诊所

	21
	北京美朗儿科诊所

	22
	北京东方文化艺术研修学院卫生站



